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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 

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 

本标准由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提出，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

术委员会（SAC/TC 83）归口管理，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

批准，列入 2015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，项目编号

20154008-T-469。项目名称为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

规范》。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、杭州国

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、杭州市标准化学会、中国计

量大学、阿里巴巴集团、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。 

二、目的和意义 

    经过近 20 年积极推进和创新发展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

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 2011 年的 6 万亿元增至 2015 年的 

21.8 万亿元，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、发展速度最快的电子商

务市场。为此，2013 年 11 月质检总局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

测处置中心在杭州正式成立，该中心依托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

监测协作系统，利用智能化和网络技术，通过“云计算”实现电

子商务产品质量状况在线智能监测，构建了“网上查找、源头追

溯、属地查处、诚信管理” 的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监管新机

制。 

那么，如何做好第一步“网上查找”，及时发现产品质量隐

患，有效进行源头追溯和实施排查处理工作，将产品质量风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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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降到最低显得十分重要。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就

是第一步“网上查找”的具体体现，通过系统和持续地收集、评

估质量风险信息，并进行抽样检验和综合分析形成监测数据，为

监管部门和电商平台开展隐患产品的相关处理工作提供信息依

据。 

据统计杭州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测处置中心 2015 年共

组织对 58 种产品进行了网上监测,涉及日用消费品、建筑装饰装

修材料、工业生产资料、农业生产资料 4 大类产品，覆盖全国

30 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。共抽查全国 4055 批次产品,检出不

合格产品 2268 批次,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56%。通过该中心反馈

的监测数据，各地行政部门查获大案、要案数件。得到了国务委

员王勇、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各级领

导的充分肯定。 

尽快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的工作经验转化为

标准并实施，不仅可提升电子商务质量监管能力, 推动监管方式

的创新，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排查；而且将加强电子商务产品质量

风险监测, 促进电子商务产品质量改进和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发

展。 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 

1、起草阶段 

1）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，成立起草组，开展实地调

研，完成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初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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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，召开第 1 次研讨会，对《电

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初稿中的“程序”进行了讨

论和修改。 

3）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，对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

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初稿中的“程序”进行了充分验证，提出了“要

求”的内容。 

4）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，召开第 2次研讨会，对《电

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初稿中的“要求”进行了讨

论和修改。 

5）2016 年 11 月，形成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

规范》标准征求意见初稿。 

2、征求意见阶段 

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国家标准形成了征

求意见初稿后，于 2016 年 11 月底向全国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

共享联盟、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等单位专家征求意见。 

标准起草组根据反馈的意见对标准内容了修改和完善，并形

成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第

二稿。2017年 1月，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官网（www.cnis.gov.cn）

再次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。 

四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、编制原则 

按照 GB/T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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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编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。 

2、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

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

局令第 133 号） 

   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（2010 年 1 月 25 日） 

《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》（GB/T 27921-2011） 

四、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以及同原标准的对应关系 

无 

五、本部分采用的国际标准情况简介 

无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部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要求，无强制性国

家标准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部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八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

本部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。 

九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建议本部分标准发布实施后在各相关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广

泛应用，反溯不合格产品生产源头，严查违法生产企业，打击网

上制假售假、以次充好等行为，扭转电子商务销售欺诈、质量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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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等乱象。 

十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。 

 

 

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》 

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一月 


